
第三章 涉税专业服务程序与方法

【知识点 4】企业重组的所得税处理的审核

企业重

组

是指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以外发生的法律结构或经济结构重大改变的交易。

包括企业法律形式改变、债务重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合并、分立等。

债务重

组

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书面协议或法院裁定书，就其债务

人的债务作出让步的事项

股权收

购

A（收购企业）购买 B（被收购企业）股权，以实

现对被收购企业控制

收购企业支付对价的形式包括股权支付、非股权

支付或者两者的组合

资产收

购

A（受让企业）购买 B（转让企业）实质经营性资

产

受让企业支付对价的形式包括股权支付、非股权

支付或者两者的组合

合并 A、B（被合并企业）将其全部资产和负债转让给另一家现存

或新设企业 C（合并企业）

分立 A（被分立企业）将部分或全部资产分离转让给现存或新设的企业 B、C（分立企业）

股权支付：企业重组中购买、换取资产的一方支付的对价中，以本企业或其控股企业的股权、股份作为支付

的形式。

非股权支付：以本企业的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本企业或其控股企业股权和股份以外的有价证券、存

货、固定资产、其他资产以及承担债务等作为支付的形式。

一、企业重组的一般性税务处理方法

1.企业由法人转变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非法人组织，或将登记注册地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包

括港澳台地区），应视同企业进行清算、分配，股东重新投资成立新企业。

企业的全部资产以及股东投资的计税基础均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

企业发生其他法律形式简单改变的，可直接变更税务登记，除另有规定外，有关企业所得税纳税事项（包括

亏损结转、税收优惠等权益和义务）由变更后企业承继，但因住所发生变化而不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除外。

2.企业债务重组，相关交易的处理规定：

（1）以非货币资产清偿债务，应当分解为转让相关非货币性资产（视同销售）、按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清

偿债务两项业务，确认相关资产的所得或损失。

（2）发生债权转股权的，应当分解为债务清偿和股权投资两项业务，确认有关债务清偿所得或损失。

（3）债务人应当按照支付的债务清偿额低于债务计税基础的差额，确认债务重组所得；

债权人应当按照收到的债务清偿额低于债权计税基础的差额，确认债务重组损失。

（4）债务人的相关所得税纳税事项原则上保持不变。

3.企业股权收购、资产收购重组交易，相关交易应按以下规定处理：

4.企业合并，当事各方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5.企业分立，当事各方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例题 1·单选题】下列关于企业合并实施一般性税务处理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被合并企业的亏损可按比例在合并企业结转弥补

B.合并企业应按照账面净值确认被合并企业各项资产的计税基础

C.被合并企业股东应按清算进行所得税处理

D.合并企业应按照协商价格确认被合并企业各项负债的计税基础

【答案】C

【解析】选项 A：被合并企业的亏损不得在合并企业结转弥补；选项 BD：合并企业应按公允价值确定接受被

合并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

【例题 2·单选题】下列关于企业资产收购重组的一般性税务处理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有（ ）。

A.被收购方应确认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

B.收购方取得资产的计税基础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

C.被收购企业的相关所得税事项原则上保持不变

D.受让方取得转让企业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转让资产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

【答案】D

【解析】受让方取得转让企业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转让资产的公允价值为计税基础确定。

二、企业重组的特殊性税务处理方法

1.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条件

企业重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

（1）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且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

（2）被收购、合并或分立部分的资产或股权比例（≥50%）符合规定的比例。

（3）重组交易对价中涉及股权支付金额符合规定比例（≥85%）。

（4）企业重组后的连续 12 个月内不改变重组资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

（5）企业重组中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在重组后连续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

2.企业重组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的，交易各方对其交易中的股权支付部分，可按以下规定进行特殊性税

务处理：



（1）企业债务重组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占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50%以上，可以在 5个纳税年度的期间内，

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发生债权转股权业务，对债务清偿和股权投资两项业务暂不确认有关债务清偿所得或损失，股权投资的

计税基础以原债权的计税基础确定。

企业的其他相关所得税事项保持不变。

（2）股权收购，收购企业购买的股权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 50%，且收购企业在该股权收购发生时的

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 85%，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处理：

①被收购企业的股东取得收购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以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

②收购企业取得被收购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以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

③收购企业、被收购企业的原有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和其他相关所得税事项保持不变。

（3）资产收购，受让企业收购的资产不低于转让企业全部资产的 50%，且受让企业在该资产收购发生时的股

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 85%，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处理：

①转让企业取得受让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以被转让资产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

②受让企业取得转让企业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转让资产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

（4）企业合并，企业股东在该企业合并发生时取得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 85%，以及同一

控制下且不需要支付对价的企业合并，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处理：

①合并企业接受被合并企业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以被合并企业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

②被合并企业合并前的相关所得税事项由合并企业承继。

③可由合并企业弥补的被合并企业亏损的限额＝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截至合并业务发生当年年末国

家发行的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

④被合并企业股东取得合并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以其原持有的被合并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确定。

【例题 1·单选题】摩托车生产企业合并一家小型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全部资产公允价值为 5700 万元、全部

负债为 3200 万元、未超过弥补年限的亏损额为 620 万元。

合并时摩托车生产企业给股份公司的股权支付额为 2300 万元、银行存款 200 万元。该合并业务符合企业重组

特殊税务处理的条件且选择此方法执行。

截止当年年末国家发行的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为 6%。计算合并企业可弥补的被合并企业亏损限额（ ）万元。

A.100 B.120 C.150 D.200

【答案】C

【解析】合并企业可弥补的被合并企业亏损限额=（5700-3200）×6%=150（万元）。

（5）企业分立：被分立企业所有股东按原持股比例取得分立企业的股权，分立企业和被分立企业均不改变原

来的实质经营活动，且被分立企业股东在该企业分立发生时取得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

85%，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处理：

①分立企业接受被分立企业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以被分立企业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

②被分立企业已分立出去资产相应的所得税事项由分立企业承继。

③被分立企业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的亏损额可按分立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例进行分配，由分立企业继续弥补。

④被分立企业的股东取得分立企业的股权（新股），

如需部分或全部放弃原持有的被分立企业的股权（旧股），“新股”的计税基础应以放弃“旧股”的计税基础

确定（放弃多少获取多少）。

如不需放弃“旧股”，则其取得“新股”的计税基础可从以下两种方法中选择确定：

a.“新股”的计税基础＝0；



b.以被分立企业分立出去的净资产占被分立企业全部净资产的比例先调减原持有的“旧股”的计税基础，再

将调减的计税基础平均分配到“新股”上。

（6）重组交易各方按上述规定对交易中股权支付暂不确认有关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的，其非股权支付仍应

在交易当期确认相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并调整相应资产的计税基础。

非股权支付对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被转让资产的公允价值－被转让资产的计税基础）×（非股权支付金额÷被转让资产的公允价值）

【例题 2·计算题】甲公司共有股权 10000 万股，为了将来有更好的发展，将 80%的股权让乙公司收购，然后

成为乙公司的子公司。

假定收购日甲公司每股资产的计税基础为 8 元，每股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10 元。

在收购对价中乙公司以股权形式支付 72000 万元，以银行存款支付 8000 万元。

按特殊性税务处理方法，计算:

（1）甲公司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2）乙公司收到股权的计税基础

（3）应纳税所得额调整金额

【答案】

（1）甲公司取得非股权支付额对应的资产转让所得＝（被转让资产的公允价值－被转让资产的计税基础）×

（非股权支付金额÷被转让资产的公允价值）＝（80000－64000）×（8000÷80000）＝16000×10%＝1600（万

元）

（2）乙公司收到股权的计税基础＝7200×8＋8000＝65600（万元）

（3）纳税调减所得额＝（80000－64000）－1600＝14400（万元）


